
附件：

006-科研业绩量化与评价申请流程

申请人 科研与社会服务处 科研与社会服务处 分管校领导 校长办公会 财务处

注释：1.申请人须向科研处提交科研成果原件及复印件。

2.科研与社会服务处负责审核科研成果真实性、成果等级，并初步赋予业绩量化分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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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始

提交科研成果

归档结束

公示 奖励发放审核 审批 审定

[有异议，完善佐证材料并二次公示或终止申请]

[无异议]


